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八十五次會議紀錄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八十五次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十八日  

台(89)內營字第八九八五七五四號  

一、時間:八十九年七月二十日  

二、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張主任委員博雅  

陸、宣讀前（第八十四次）會議記錄 

決議：  

1. 討論事項第二案：審議彰化縣「明道管理學院整體開發計畫」開發案決

議最後一行文字：「˙˙˙並於補修正誦經本部營建署查核無誤後，核

發開發許可。」修正為「˙˙˙並於補修正送經本部營建署查核物誤後，

核發開發許可。」 

2. 其餘會議記錄內容確認。 

柒、備案事項 

案由：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提請雲林縣斗六市「竹圍子勞工住宅社區案」興建計畫變更

為鄉村區備案 

決議：  

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確認本案為行政院核准之第一期開發總面積一百五十公頃

額度內，故准予備案。 

捌、討論事項 

第一案：審議高雄縣岡山鎮「高聯開發興業第一類乙級廢棄物處理場」開發案 

一、 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專案小組審查會議決議：  

1. 興辦事業計畫書所附之轉繪地籍圖所標示之開發範圍似有疏誤，請申請

人重新套繪原始地籍圖，並明確標示申請開發之範圍及土地權屬；另有

關本案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及此類廢棄物處理場有關環保法令之

相關設置規定，俟前述開發範圍釐清後，再送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表示

意見。 

2. 申請範圍依測量結果之高程（介於四十七至三十六公尺之間），與林務

局農林航空測量所所出版之五千分之一相片基本圖申請範圍（依興辦事

業計畫所標示位置）高程（約介於三十公尺至二十二公尺之間）間似有

差異，經本署以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八十八營署綜字第六五四七九

號函請高雄縣政府查明計畫場址之原始地形或地物是否有經明顯變更之



情形，如有並請依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查處。是請高雄

縣政府儘速查復。 

3. 申請範圍包括七筆國有土地，應請依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台灣南區辦事處

八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台財產南接八八○一三五一九號函意見辦理；另

請補充切結書表明未取得國有土地所有權前應不得整地施工。 

4. 計畫場址現況地形低漥，請補充說明豐、枯水期地下水位及擬開挖深度

之關係；又開挖面至擋土牆頂約九－十四˙五公尺，且最終掩埋面積高

出擋土牆五公尺，是以其掩埋深度約達二十公尺，針對此高掩埋量之設

計，請再加強不透水布等相關保護地下水防治污染措施，並重新檢討擋

土牆（八公尺高懸臂式擋土牆及三－十四公尺高之加勁土堤）結構安全

性及對鄰近土地使用與視覺景觀之影響。 

5. 請圖示說明聯外道路（計畫場址至高 14 鄉道）及第二條緊急通路之路線

及寬度；另請與鄰近之岡聯掩埋場及岡聯可寧衛中間固化處理廠綜合分

析對聯外道路及高 14 鄉道之交通衝擊。 

6. 請依本部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總編第二十四點規定重新檢討規劃滯

留設施。 

7. 請圖示說明計畫場址四周土地使用現況，並配合土地使用計畫書圖說明

緊臨不相容土地使用部份，隔離綠帶（或設施）之留設情形（含留設寬

度等）。本計畫預估挖方約為 87,114m3，剩餘土方量約 2914m3， 

8. 請說明其貯存及利用計畫。 

9. 請補充詳細之土地再利用規劃構想，包括：土地再利用項目、配置（含

最終高程剖面）、再利用構想圖等。 

10. 請補充景觀之衝擊評估及降低衝擊之對策。 

11. 請補充下列書圖文件：（1） 是否有禁限建規定。（2） 是否位於重要水

庫集水區範圍。（3） 電力、電信等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配合文件。（4） 

相關計畫圖：一千二百分之一測量地形圖之座標系統請修正為 TM 二度

分帶座標系統，並應經測量技師簽證；另請補充詳善之一千二百分之一

土地使用計畫圖及用地變更編定計畫圖。 

12. 本計畫若經同意開發，其施工及水質監測應妥為處理，並請行政院環保

署督導各級環境保護機關嚴格執行。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後送本部營建署，並俟意見 1 及意見 2 相關

單位之意見函復後，提請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二、 決議：  

1. 專案小組決議第 5 點，依申請人補附之聯外道路路線及寬度資料，主要

聯外道路之路寬為六－八公尺，非全部路段均達八公尺以上，在車輛進

出會車無虞原則下，同意申請人所補正有關聯外道路資料。 

2. 專案小組決議第 6 點，應請就所提滯留設施計算之補正資料補附水利工

程或水土保持等專業技師簽證。 

3. 其餘專案小組決議之修正內容及補正資料原則同意，並請納入開發計畫

書、圖中。 



4. 另請就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附件一所列之十九項有無位於相關法規

劃定應予保護、禁止或限制建築之地區，函詢相關單位查明。 

 

以上意見，請申請單位補正並經本部營建署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許可。 

第二案：審議台南縣「仁德鄉、龍崎鄉區域性垃圾衛生掩埋場」開發案 

一、 八十九年五月十日專案小組審查會議決議：  

1. 申請範圍內部份土地先行違規興建一垃圾壓縮廠，其違反區域計畫法相

關規定部份，營建署業以八十九年一月六日八十九營署綜字第五○○○

四號函請台南縣政府依區域計畫法第廿一條、第廿二條規定查處，並經

該府以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八九府城綜字第六四○○三號函復，略以：

經依區域計畫法執行完竣（罰鍰）；另本案違規時點是否符合本部區域

計畫委員會第七十五次會議：「為有效遏止新違規開發案件加強土地使

用管制，前揭會議決議適用之時點，以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前既存

違規事實且經該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輔導合法化之案件為限。」之

決議，經討論決議：基於本案係屬鄉公所興辦之公共設施、業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意設置及考量其違規原因係為解決地方垃圾處理問題等原

因，且在八十八年二月十九日已完成招標，是以違規時點疑義，應可認

定在八十八年二月二十日之前，惟仍應提請區域計畫委員會確認後，始

得不受本部函頒之「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總編第十五點有關暫停

兩年核發開發同意書之限制。 

2. 本案所申請用地為「已重劃」之特定專用區農牧用地，其有關農地作為

掩埋場設施使用之相關規定，請徵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意見，並依其意

見辦理。 

3. 本計畫攸關仁德鄉、龍崎鄉未來垃圾掩埋去處，甚為重要。為減少附近

居民抗爭，請台南縣環保局加強與民眾溝通及宣導，爭取支持。 

4. 請依本部函頒之「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總編第四十五點規定，於

申請開發案之土地使用與基地外周邊土地使用性質不相容或負面影響者，

設置寬度十公尺以上之緩衝綠帶或設施。 

5. 請補充說明計畫場址聯外道路進出動線、寬度、相關改善計畫及每日垃

圾車進出交通量等資料；並分析未來掩埋場營運後對鄰近道路服務水準

及附近居民之影響。 

6. 請依本部函頒之「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總編第二十四點及第二十

五點之要求，重新檢討所規劃之排水防洪措施及滯留設施，並分析本計

畫之開發對鄰近灌、排水系統與農業設施之影響。 

7. 請依本部函頒之「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總編第二十二點要求，挖

填方計算應採用方格法，方格每一邊長為二十五公尺，並根據分期分區

計畫分別計算挖填土方量及說明詳細之土方貯存及利用計畫。 

8. 請補充計畫場址之地質鑽探資料，並分析基地地質是否具潛在地質災害。 

9. 請依本部函頒之「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一般廢棄物衛生掩埋場專

編第二點之要求，於基地內設置四口以上之地下水觀測井：其中至少有

一口井位於場地水力坡線之上游，俾利取得足以代表埋堆下地下水質之



水樣；至少有三口井位於場地水力坡線之下游並應各具不同深度，俾利

探查埋堆下之地下水中是否有垃圾滲入水侵入，前述三口井中至少有一

口應靠近掩埋場設置，其餘各井則位於基地境界線內，俾可觀測基地內

地下水之水質。 

10. 本基地位於中山高速公路及東西向快速道路一公里範圍內，請補充視覺

景觀分析及第一期、第二期場區掩埋完成後之景觀綠化計畫。 

11. 請補充相關主管單位之函復文件，以查明下列事項：（1） 是否位於原

住民保留地。（2） 是否位於自來水淨水廠取水口上游。（3） 有無地下

坑道通過。（4）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四十九條指定之生態保育區或自

然保留區。（5） 是否為依「發展觀光條例」第九條劃定之風景特定區。 

12. 依台南縣政府八十七年十月三日八十七府工水字第一七七六九九號函，

計畫場址位於地下水管制區及軍事管制區，請查明其管制之內容，並分

析對本案之影響。 

13. 測量地形圖、土地使用計畫圖及用地變更編定計畫，請修正座標系統為

TM 二度分帶座標系統。 

14. 本計畫若經同意開發，其施工及水質監測應妥為處理，並請依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結論確實執行。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後，一個月內送本部營建署，提請區域計畫

委員會討論。 

二、 決議：  

1. 專業小組決議第 1 點，有關申請範圍內部份土地先行違規興建一垃圾壓

縮廠，其違反區域計畫法相關規定部份，業經台南縣政府以八十九年四

月二十五日八九府城綜字第六四○○三號函復，業經依區域計畫法執行

完竣（罰鍰）；另有關本案違規時點部份，同意專案小組討論決議：基

於本案係屬鄉公所興辦之公共設施、業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設置及

考量其違規原因係為解決地方垃圾處理問題等原因，且在八十八年二月

十九日已完成招標，是以違規時點疑義，應可認定在八十八年二月二十

日之前，符合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七十五次會議，有關違規開發案件

「以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前既存違規事實且經該管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專案輔導合法之案件為限」之決議，故得不受本部函頒之「非都市土

地開發審議規範」總編第十五點有關暫停兩年核發開發同意書之限制。 

2. 專案小組決議第 5 點，有關計畫場址聯外道路路線、寬度問題，因每日

僅約二十車次，於掩埋場營運後應不致影響目前道路服務水準，同意以

現有一、二期掩場五至六公尺寬之聯外道路作為本第三期掩埋場案之聯

外道路。 

3. 其餘專案小組決議之修正內容及補正資料原則同意，並請納入開發計畫

書、圖中。 

 

以上意見，請申請單位補正並經本部營建署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許可。 



第三案：審議屏東縣屏東市「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基督教伯大尼之家院舍改擴

建」用地變更案 

一、 八十七年九月三日專業小組審查會議決議：  

1. 本案是否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覆意見後依

規定辦理。 

2. 本案基地內（地號一－七土地）違規建築之庇護工場（約 40x15M2），

另函請屏東縣政府依區域計畫及建築相關法令查處。又查本案伯大尼之

家成立迄今已逾三十年，由於房舍老舊，急需進行改擴建，興辦事業計

畫業經省、縣政府主管單位審查同意，本部基於輔導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之目的，並已同意獎助本案第一期建築物及設施設備經費在案，基於支

持私人興辦社會公益原則，經決議不受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總編第

十五點「暫停兩年核發開發同意書」規定之限制。 

3. 本案直接面臨通過性道路，具有二條獨立通路之功能，惟主要聯外道路

僅寬約四－六公尺，未符合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總篇第二十八點要

求，應研擬具體拓寬改善計畫。 

4. 請依下列原則修正土地使用計畫：（1）在維護院生安全考量下，規劃連

貫之人行、車行動線系統及妥善之景觀、開放空間，並明確區分各功能

分區。（2）請列表說明、計算各分區之使用項目、面積（含百分比）、

總樓地板面積、容積率及建蔽率等，其中容積率及建蔽率應符合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有關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六十及容積率百

分之一百六十規定。（3）緊鄰農地部份，應配置至少十公尺之隔離綠帶

或設施。 

5. 請補充雨、污水排水計畫，並留設污水處理設施；另污水若需搭排農業

排水系統，應取得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 

6. 請補充本計畫之防災救護計畫。 

7. 本案為單一事業使用，且規模僅二˙三六一六公頃，同意全區變更為特

定專用區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8. 請補充下列計畫圖：（1） 基地及附近地區位置圖，比例尺五千或一萬

分之一。（2） 申請範圍地籍圖。（3） 基地地形及範圍圖（檢附測量技

師簽證），比例尺一千或一千二百分之一。（4） 套繪地籍之土地使用

計畫圖，比例尺一千或一千二百分之一。（5） 分區及用地變更編定計

畫書圖，比例尺一千或一千二百之一。 

 

以上意見先函請申請人補充修正後，再提送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二、 決議：  

1. 專案小組決議第 3 點，申請人業已自費將自基地起至屏東縣政府所提台

二七號省道海豐外環道興建工程規劃路線止，約一九五公尺長之道路拓

寬為八米，且自該接點至台二七號省道現有路線長約二一○公尺長之道

路，路寬亦可達五至八公尺，經討論決議應無影響安全之虞，故同意申

請人所提之補正說明。 



2. 專案小組決議第 5 點，申請人補正之資料業已補附雨、污水系統計畫書

圖，惟仍應請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總編第二十四點及第二十五點

規定，補充經專業技師簽證之滯留設施及排水系統之設計資料。 

3. 其餘專案小組決議之修正內容及補正資料原則同意，並請納入開發計畫

書、圖中。 

4. 請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總編第三十四點之要求，開發後基地內之

透水面積應不得小於扣除不可開發區及保育區面積後剩餘基地面積的百

分之五十。 

5. 另請補充下列書件：（1）經依法登記開業之相關地質專業技師簽證之基

地地質鑽探及分析資料。（2）是否位於原住民保留地之查詢文件。（3）

是否位於自來水淨水廠取水口上游之查詢文件。（4）是否位於重覆礦區

且地下有舊坑道通過之地區之查詢文件。（5） 有無位於非都市土地開

發審議規範附件一所列之十九項相關法規劃劃定應予保護、禁止或限制

建築之地區，相關單位之函復文件。 

 

以上意見，請申請單位補正並經本部營建署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許可。 

附件 

第四案、審議新竹縣關西鎮「環球智慧型工業園區」開發計畫案 

一、 專案小組決議：  

（一） 查本案基地於開發作為高爾夫球場時，除將球洞數擅自由二十七洞擴大

到三十六洞外，並於原核准開發範圍外土地，開發整地配置球道等設施，土地

使用違反區域計畫法，應依據該法第二十一、二十二條處理。至於球場違規超

挖開發整地部分，是否應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第十五點處理即依區域計

畫法懲處後，暫停兩年核發同意書，提請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二） 基地高填方區邊坡及基地北邊之邊坡應長期監測及加強邊坡穩定，建築

配置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山坡地建築專章規定保持適當安全距離。  

（三） 基地高填方地區（原天然溪谷填平地區）不得配置廠房，工業區之廠房、

設施等應儘量規劃配置於挖方區。至於高填方深度之認定，提請區域計畫委員

會討論。  

（四） 規劃之國有土地面積三˙六七三○公頃，同意納入開發範圍，並應依法

申購。  

（五） 開發基地距離都市計畫區或聚落地區甚遠，不在學校服務範圍內且區內

未規畫住宅社區，建議區內不應配置學校、市場。  

（六） 基地內除工業生產區應編定為工業區丁種建築用地外，其他行政管區休

憩活動區、公共設施、道路及滯洪池等土地應依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

定變更編定為適當使用地。  

（七） 有關工業區開發應取得供水機關具體明確同意供水之文件。  

（八） 基地東北角基地應依據工業區開發計畫書審議規範第十一點規定，劃設

二十公尺寬之隔離帶與設備。  

（九） 基地附近冬季東北季風盛行，應於基地東北地區設置適當寬度之防風林

帶。另對於污水處理場及廢棄物及灰燼掩埋場等環保設施，亦應規畫適當之隔



離綠帶。  

（十） 基地西北側有五筆台電輸電鐵塔使用，依據審議規範總編第三十點規定，

高壓輸電力線經過之土地，原則上規劃為公園、綠地或停車場使用。  

（十一）基地主要聯外道路應依工業區開發計畫審議規範第十二點規定，拓寬

為十五公尺，請開發單位單位研提具體之連外道路改善方案。  

（十二）基地第二條連外道路有一部份使用區外土地，應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

或提具體替代方案納入計畫。  

（十三）山坡地工業區丁種建築用地之建蔽率為百分之七十，容積率為百分之

三百似有不妥，應視開發基地條件予以適當調降，請提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十四）本案符合工業區設置方針所訂之總量管制。  

（十五）基地內部份道路過於彎曲，影響行車安全，應依道路設計相關準則或

規定設計改善調整。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資料後，送本部營建署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二、決議：  

（一） 本案函請經濟部工業局說明是否列入該局專案輔導編定開發之工業區。  

（二） 請補充基地開發為高爾夫球場之前之原始地形圖與開發整地後之地形圖，

並說明基地挖填方區位、深度及廠房配置等相關資料。  

（三） 山坡地工業區丁種建築用地之建蔽率、容積率及廠房高度，應作通案整

體考量適當調降。  

（四） 有關工業區用水，應取得供水機關具體明確同意供水文件。  

（五） 基地主要聯外道路竹 18 及 18 之 1 縣道，應依工業區開發計畫審議規範

第十二點規定，拓寬至少為十五公尺以上，且應取得道路主管機關明確同意配

合拓寬計畫文件。  

以上意見擬函送申請人補充修正後，送營建署提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第五案：審議台南縣大內鄉「南寶高爾夫球場」調整面積及球洞開發計畫案 

一、 專業小組決議：  

（一） 依據開發計畫說明書所提計畫設置渡假及訓練中心將設住宿設施，依據

審議規範高爾夫球場專編第九（一）點規定，住宿設施樓地板面積以不超過核

准會館樓地板面積五分之一為原則，且應位於會館建築基地範圍內。  

（二） 球場會館建築基地面積不得大於一公頃。  

（三） 渡假及訓練中心是否為球場附屬設施，應請函請行政院體委會表示具體

意見後，方續審查  

（四） 有關土地清冊面積不一致部分請修正。  

（五） 基地內夾雜零星國有土地原則同意納入整體開發範圍。但原有同意合併

開發證明書已逾期，應依規定申請延長同意合併開發證明書。  

（六） 本案基地位於水源保護區，基於水源保護，廢、污水處理應做三級處理，

並完全回收利用。  

（七） 請按審議規範規定辦理測量技師及土木等相關技師簽證。  

（八） 本案係於八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公布實施之水土保持法及八十四年六月

二十日發布實施之施行細則等施行前已開發完成（含超挖部分）。並依據行政

院核備之「高爾夫球場整頓情形說帖」原則，同意免依水土保持法擬具水土保

持規劃書及水土保持計畫。但球場業者，仍應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原核定之



水土保持計畫內容與超挖後之現況不符部份，應予整體考量，向台南縣政府依

規定提出變更設計，並將超挖部份之水土保持措施，納入變更計畫，經縣政府

核准。  

（九） 本案球場違規超挖面積一八˙九一九二公頃，雖台南縣政府已依山坡地

保育利用條例處罰在案，但其土地使用違反區域計畫法部份，請台南縣政府依

該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處理。但為配合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輔導球場開放

使用縮短審查期程，於專案小組審查完成後先提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或配合修正並查核無誤後，提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二、 決議：  

（一） 本案球場違規超挖整地部份台南縣政府既已依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處罰新臺幣陸萬元整，本案同意受理其申請變更面積開發案。  

（二） 專案小組決議第 1 至 9 點修正內容原則同意並請申請人納入開發計畫書

圖。  

（三） 本案請確認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完竣後再核發開發許可。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或配合修正後送營建署經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許可。 

第六案：討論新竹縣寶山鄉「寶山高爾夫球場」變更面積開發計畫案 

一、 專案小組決議：  

（一） 基地內夾雜零星國有土地原則同意納入整體開發範圍。  

（二） 本案規劃配置保育區面積應依審議規範高爾夫球場專編第二點規定達百

分之二十五。  

（三） 基地西北側距中山高速公路約一百三十公尺應依審議規範總編第四十九

點進行視覺景觀分析。  

（四） 為加強綠化，球場應依審議規範球場專編第五點規定，基地經過整地的

面積扣除球道部分，其剩餘面積每單位平方公尺應至少植喬木一株；前述之單

位應以所選擇喬木種類之成樹樹冠直徑平方為計算標準。  

（五） 本案球場違規超挖面積三○˙二四四五公頃，雖新竹縣政府已依山坡地

保育利用條例處罰在案，但其土地使用違反區域計畫法部份未處理，請新竹縣

政府依該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處理。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或配合修正並查核無誤後，提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二、 決議：  

（一）專案小組審議決議第一至五點修正內容原則同意並請納入開發計畫書圖。  

（二）本案球場違規超挖面積三○˙二四四五公頃，雖新竹縣政府已依山坡地

保育利用條例處罰在案，但其土地使用違反區域計畫法部份未處理，請新竹縣

政府依該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處理。但為配合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輔導球

場開放使用縮短審查期程，於專案小組審查完成後先提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

並俟新竹縣政府來函說明已依區域計畫法處罰後再核發開發許可。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或配合修正並送營建署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許可。 

第七案：審議新竹縣關西鎮「關西玉山高爾夫球場」調整面積開發案 

一、 專案小組決議：  



（一） 請加強說明中水道計畫有關雨水回收利用計畫。  

（二） 球場會館建築基地面積不得大於一公頃。  

（三） 基地內夾雜零星國有土地原則同意納入整體開發範圍。  

（四） 本案係於八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公布實施之水土保持法及八十四年六月

二十日發布之施行細則等施行前已開發完成（含超挖部份）。並依據行政院核

備之「高爾夫球場整頓情形說帖」原則，同意免依水土保持法擬具水土保持規

劃書及水土保持計畫。但球場業者，仍應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原核定之水土

保持計畫內容與超挖後之現況不符部份，應予整體考量，向新竹縣政府依規定

提出變更設計，並將超挖部份之水土保持措施，納入變更計畫，報縣政府核准。  

（五） 本案有關測量及水土保持應由相關技師簽證。  

（六） 為加強綠化，球場應依審議規範球場專編第五點規定，基地經過整地的

面積扣除球道部分，其剩餘面積每單位平方公尺應至少植喬木一株；前述之單

位應以所選擇喬木種類之成樹樹冠直徑平方為計算標準。  

（七） 本案球場違規超挖面積二二˙○七二○公頃，雖新竹縣政府已依森林法

處罰在案，但其土地使用違反區域計畫法部份，請新竹縣政府依該法第二十一

條、第二十二條處理。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或配合修正後，送營建署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二、 決議：  

（一） 專案小組審議結論第一至三及五至六點修正內容原則同意，請申請人納

入開發計畫書圖。（二） 本案建議依以往案例處理即：「本案係於八十三年五

月二十七日公布實施之水土保持法及八十四年六月二十日發布實施之施行細則

等施行前已開發完成（含超挖部份）。並依據行政院核備之「高爾夫球場整頓

情形說帖」原則，同意免依水土保持法擬具水土保持規劃書及水土保持計畫。

但球場業者，仍應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原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內容與超挖後

之現況不符部份，應予整體考量，向新竹縣政府依規定提出變更設計，並將超

挖部份之水土保持措施，納入變更計畫，報縣政府核准。」（三） 本案球場違

規超挖面積二二˙○七二○公頃，雖新竹縣政府已依森林法處罰在案，但其土

地使用違反區域計畫法部份，請新竹縣政府依該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處

理。但為配合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輔導球場開放使用縮短審查期程，於專案小組

審查完成後先提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並俟新竹縣政府來函說明已依區域計畫

法處罰後再核發開發許可。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或配合修正，送營建署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許可。 

第八案：審議「南投縣埔里鎮私立普台國民中小學開發計畫」開發案 

一、 八十九年五月十一日區委會專案小組意見重點如次：  

（一） 下列內容應詳予補充納入開發計畫書：  

1. 地質說明書第五－七頁基地邊坡穩定分析水平地震力取○˙二二 g，垂

直地震力取○˙一一 g 等分析，與說明不一致，請檢討修正。 

2. 請開發單位考量埔里地區強震影響，補充建築物耐震相關規劃及因應措

施。 

3. 開發單位承諾拓寬之範圍應取得土地同意使用權文件納入開發計畫書，

拓寬部分並標示於開發計畫圖上，以利評估。 

4. 請補充有關埔里地區相關斷層詳細資料及評估有無受影響。 



5. 開發單位所提土層力學參數不符大地工程學要求，且不符開發期間之設

計規劃基準，請重新研提具體補充資料。 

6. 連外道路系統圖，請註明各路段道路寬度。 

7. 交通資料為八十四年資料，請更新為最新資料。 

8. 補充相關開發計畫包括中研分院、台糖農場、中台禪寺等所造成累積之

交通衝擊。 

9. 請補充假日之交通衝擊分析及停車場規劃情形。 

10. 請補充施工期間交通衝擊之改善對策。 

11. 請補充大眾運輸現況資料、緊急疏散交通規劃及校區間人車分離及連接

之規劃。 

12. 請將消防計畫補充修正為防災計畫。 

（二） 下列各點請開發單位補正或辦理：  

1. 本基地是否影響自來水水質，請開發單位洽自來水公司取得相關說明文

件納入開發計畫。 

2. 請向南投縣政府或主管機關查詢油車坑溪有無整治計畫，及相關管制或

需配合事項。 

3. 自來水供水設備之提供，請速洽自來水公司協商確認。 

4. 請補充水資源回收計畫，開發時其管線設備等設施應分期分區完成後始

予核發該區之建築物使用執照。 

5. 請配合土地使用計畫調整，重新計算基地內透水面積及綠覆率。 

6. 本案主要連外道路毗鄰基地西側東峰路部分於水土保持規劃書審查時，

因敘明由台糖公司開發，並未列入水土保持規劃書內，今道路將由開發

單位開闢，已屬計畫內之開發，故請開發單位於製作水土保持計畫書時

應將其納入，一併送南投縣政府審查。 

7. 請將相關主管機關依法劃定基地不位於應保護地區或限制發展區之證明

文件納入開發計畫書中。 

8. 永安路之拓寬、納入開發計畫範圍，請取得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 

9. 為求現有道路功能及校區完整，基地西側東峰路劃出開發範圍外。 

10. 基地內行水區土地編定為水利用地。 

11. 本案保育區面積之計算應扣除水利用地。 

12. 本案五層樓以上（包括第五層，高度十五公尺）之建築物應採用隔震設

計（即透過免震結構設計，降低地震衝擊力），其審查依建築法第三十

四條規定辦理。 

（三） 下列各點請開發單位補充資料提大會說明：  

1. 同意基地北側劃設保育區，並請開發單位研提不影響永安路出入功能及

學校管理維護之保育區與學校發展區連接方式： 

2. 理由：（1） 基於配合學校發展區空間之完整及周邊自然環境之諧和，

本案保育區完整集中，可發揮保育效果。（2） 保育區兼供田園教學空

間。 

3. 補充說明完成學校容納之學生數、教職員、所收人員數及其所需使用之

樓地板面積，並請教育部表示意見。 



4. 開發強度及土地使用計畫依實際需求檢討，並配合調整土地使用計畫、

建築規劃及配置。 

二、 決議：  

1. 專案小組意見第（一）~1、2、4、5、6、7、8、9、10、11、12 及第（二）

~1、4、5、7、8、9、10、11 等點：開發單位業已補充及修正，請開發單

位一併納入開發計畫書。 

2. 專案小組第（一）~3 點有關本案主要連外道路東峰路之拓寬範圍，開發

單位業已標示，惟仍有部分地主同意文件尚未取得，俟全部取得後再據

以核發開發許可。 

3. 專案小組意見第（二）~2 點：有關向南投縣政府或主管機關查詢油車坑

溪有無整治計畫，及相關管制或需配合事項乙節，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第三工程所八十九年七月十日八九水保三貳字第五二二三號

函表示略以：「經查歷年及八十九年度本所均未於該區辦理任何整治、

規劃案。」、及南投縣政府八十九年六月七日（八九）投府建水字第八

九○八六三六六號函表示略以：「經查該溪非屬本府水利單位管轄之河

川，惟日後仍應依規提送水土保持計畫審查，並依審核意見辦理。」，

故請開發單位於水土保持計畫審查時確實瞭解油車坑溪有無整治計畫及

需配合事項，並依審核意見辦理。 

4. 專案小組意見第（二）~3 點：有關協商提供供水設備部分，開發單位於

八十九年六月十五日以（八九）普字第八九○六○○一號函承諾配合台

灣省自來水公司供水原則辦理，請將承諾書納入開發計畫書。 

5. 專案小組意見第（三）~1 點：有關開發單位研提以高架陸橋方式連通基

地北側保育區與學校發展區乙節，請開發單位注意不得影響永安路之行

車安全及油車坑溪道渠道之功能。 

6. 專業小組意見第（三）~2 點：有關完成建校後容納之學生數、教職員數、

生活輔導師數及其所需使用之樓地板面積部分，請南投縣政府教育單位

表示意見確屬可行後，將其補充資料納入開發計畫書中。 

7. 專案小組意見第（三）~3 點：請開發單位依核定計畫申請開發建築（詳

附表一－土地使用計畫表及附圖一－土地使用計畫圖）。 

8. 其餘專案小組意見原則同意，並請開發單位納入開發計畫書、圖中。 

 

以上意見，請開發單位補修正後送營建署經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許可。 

一 土地使用計畫表 

土 地 使 用 類 別 
使用分

區 
面積（m2） 

百分比  

（％） 

總樓地

板面積

（m2） 

容

積

率  

(％) 

建

蔽

率  

(％) 

國土  保育綠地 
不可開

發區 
685 0.61 － － － 



保安  

用地 

保育區 41,444 36.82 － － － 

小計 
42,129 37.43 － － － 

特 定 目 

的 事 業 

用 地 

學校建築

用地 

行政、

教學、

活動區 

39,258 
57,978 

34.88 
51.51 90,472 156 40 

住宿區 18,720 16.63 

運動跑道  1,200 1.07 － － － 

公用設備

用地 

 
240 0.21 120 50 40 

停車場  1,695 1.51    

滯洪沉砂

池 

 
2,050 1.82 － 

－ － 

沉砂池  210 0.19 － － － 

道路 
區內道

路 
4,367 3.88 － 

－ － 

小計 67,740 60.19 － － － 

交通用

地 
道路 

聯外道

路（永

安路） 

1,397 1.24 － － － 

水力用

地 
溝渠 

  
1,285 1.14 － 

－ － 

合 計 112,551 100.00 90,592 － － 

第九案：桃園縣大溪鎮番子寮段住宅社區開發案 

一、 八十九年三月二日專案小組會議記錄：  

決議：  

本部為配合落實政府農地釋出興建住宅社區興建政策於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

範住宅專編第二十三點規定，特定農業區土地變更為住宅社區使用，其申請開

發面積以灌溉系統中之一輪小區為最小單位（約二十五公頃），但有明顯界線

且坵塊完整者不在此限。並增列在一般農業區，面積須為十公頃以上，且必須

位於現有國中、國小、自來水、電力、電信及垃圾處理等公共設施服務範圍內，

以利政策之推行。綜上所述，農地為特殊重要資源，且特定農業區土地變更使

用管制較一般農業區嚴格，其變更使用應經整體規劃並達相當規模以利設置必

要之公共設施、及環保設施、及隔離綠帶或隔離設施後始得作為住宅社區，故

特定農業區之「有明顯界線且坵塊完整者不在此限」，其面積亦應不得少於一

般農業區之十公頃較合理。鑒於先前已有類似案例經本部區委會審查未予同意，

且本案申請面積僅一˙一九四二公頃，屬零星開發案件，故本案不宜同意開發。 

附帶決議：  



位於已建成區包圍不適宜耕作之土地，基於土地有效利用原則，有關單位應研

擬因應對策，供後續類似案件審議參考。本案應提送區域計畫委員會大會確認。 

二、 決議：本案依專案小組決議，不宜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同意開

發，但本案基地屬於已建成區包圍不適宜耕作之土地，基於土地有效利用原則，

建議本案另循「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案：審議桃園縣楊梅鎮「楊梅高爾夫球場」變更面積開發計畫案 

一、 專案小組決議：  

（一） 請檢送桃園縣政府同意之環境管理計畫文件。  

（二） 本案係於八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公布實施之水土保持法及八十四年六月

二十日發布實施之施行細則等施行前已開發完成（含超挖部份）。並依據行政

院核備之「高爾夫球場整頓情形說帖」原則，同意免依水土保持法擬具水土保

持規劃書及水土保持計畫。但球場業者，仍應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原核定之

水土保持計畫內容與超挖後之現況不符部份，應予整體考量，向桃園縣政府依

規定提出變更設計，並將超挖部份之水土保持措施，納入變更計畫，報縣政府

核准。  

（三） 基地內夾雜之國有土地同意納入整體開發範圍。但第八洞球道經過新增

加之狹長之國有土地，應依高爾夫球場管理規則取得該等土地之籌設許可，辦

理開發面積之變更及計畫書面積各項相關數據之更正。  

（四） 基地內部份裏地建議申請人應儘量納入開發，否則除應依審議規範規定

維持該等地區出入道路功能外，應不得使用。  

（五） 為加強綠化，球場應依審議規範球場專編第五點規定，基地經過整地的

面積扣除球道部分，其剩餘面積每單位平方公尺應至少植喬木一株；前述之單

位應以所選擇喬木種類之成樹樹冠直徑平方為計算標準。  

（六） 請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規定檢附測量技師及土木或水利技師等

簽證。  

（七） 請開發單位研提聯外道路之交通量分析，送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審查。  

（八） 本案球場違規超挖面積二四˙○四六四九公頃，但桃園縣政府已依山坡

地保育利用條例處罰在案，其土地使用違反區域計畫法部份，請桃園縣政府依

該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處理。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或配合修正並查

核無誤後，提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二、 決議：  

（一） 專案小組第一、三、四、五、六、八點修正內容原則同意，請申請人納

入開發計畫書圖。  

（二） 本案建議依以往案例處理即：「本案係於八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公布實

施之水土保持法及八十四年六月二十日發布實施之施行細則等施行前已開發完

成（含超挖部份）。並依據行政院核備之「高爾夫球場整頓情形說帖」原則，

同意免依水土保持法擬具水土保持規劃書及水土保持計畫。但球場業者，仍應

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原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內容與超挖後之現況不符部份，

應予整體考量，向桃園縣政府依規定提出變更設計，並將超挖部份之水土保持

措施，納入變更計畫，報縣政府核准。」  

（三） 有關交通量分析應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審查意見辦理，並應經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審查同意。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或配合修正送營建署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許可。 

第十一案：審議「優加綠環境保護工程事業股份公司設置一般廢棄物衛生掩埋

場（第一類廢棄物乙級處理場）」聯絡道路系統調整計畫案 

決議：  

1. 基於本案衛生掩埋場進場交通量對交通衝擊不大，又修正後之聯外道路

（即進場道路）寬度為八尺，尚符合前台灣省區域計畫委員會決議，為

使第二期掩埋工程基地開發完整，故予以同意。 

2. 本案不涉及分區及用地之變更，所送聯絡道路系統調整計畫書由本部函

復雲林縣政府同意辦理。 

第十二案 審議花蓮縣壽豐鄉東華大學同仁安居住宅社區開發案 

決議：  

1. 本案現階段仍請申請單位依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八十二次會議決議辦

理，應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住宅專編第二十三點第一款之規

定劃設國中、國小用地。 

2. 本案有關中低收入住宅戶數至少應佔興建住宅總戶數三分之一，現階段

仍請申請單位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住宅專篇第二十三點第二

款之規定劃設，為考量學校代用地為贈與縣府供標售使用，請申請單位

於其他住宅區規劃中低收入住宅。 

3. 有關基地內之國（省）有土地（○˙○九六二公頃），國有財產局於八

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台財產局管第八九○○○○○五八三號函示係夾雜

於該開發範圍內，為利土地之整體開發效益，俟該二筆土地依規定變更

為非公用財產並移交國有財產局後（目前管理機關為新生地開發局），

可函復同意該二筆土地納入開發範圍。故本案基地內之國（省）有土地

同意納入申請範圍整體規劃，並請申請人於取得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後，

始得進行開發。 

4. 有關基地東北側連外道路，應依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八十二次會議決

議，提出通往縣一九三縣道全部路段為六公尺寬之改善計畫。請申請單

位取得該改善計畫所需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或由花蓮縣政府同意配合

本案開發時程辦理現有農路改善之証明文件。 

5. 其餘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八十二次會議決議之修正內容原則同意。並

請申請單位納入開發計畫書、圖中。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正後送本部營建署（市鄉局），再提本部區域計

畫委員會討論。 

玖、臨時動議： 



第一案：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申請桃園縣觀音鄉「動植物

檢疫中心」開發計畫案 

一、 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專案小組審查會議決議：  

1. 請補充鄰近地區縣道級以上道路目前及本計畫開發完成後之交通流量及

尖峰小時服務水準資料；又道路容量採計請參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道路

容量手冊予以修正；另請補充說明及圖示基地出入口配置與聯外道路銜

接情形；以及未來臨接西濱快速道路之交通管制措施。 

2. 本案原則仍以開發計畫書中之申請範圍為開發範圍，惟為維護基地之完

整性及土地利用效用考量，建議就南側入口處部份未納入開發範圍之土

地與北側崗哨土地，與土地管有人協調整合交換事宜。 

3. 依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研究所意見，本案之開發基地應注意土壤液化之

潛能，請依該意見研提具體因應措施。 

4. 整地排水系統計畫應維持原有水路之集排水功能。 

5. 計畫區內東西向主要道路東側盡頭應規劃迴車空間，並請配合修正相關

計畫書圖；另土地使用計畫中規劃有後期發展區，其未來使用項目應限

作為檢疫防疫相關業務設施使用，其使用強度並應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規定，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一百

六十。 

6. 請圖示說明本案之透水層分佈及面積。 

7. 本開發案開發工程應一次完成，中水道系統應於領得建物使用執照前完

成。 

8. 本案基地經查位於海岸特地管制區範圍內，雖有主管機關會勘紀錄，仍

請查明其管制規定，以了解是否有相關禁限建限制。 

9. 請補附或修正下列書件： 

 

（1） 接合完整之地籍圖，並標示申請開發之範圍。  

（2） 測量地形圖與 1/5000 像片基本圖之基地高程及基地所在之座標值

似有不同，請配合鄰近西濱快速道路工程計畫相關資料檢核測量結果之

正確性。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後，一個月內送本部營建署，提區域計畫委

員會討論。 

二、 決議：  

1. 專案小組決議第 1 點，有關為維護基地之完整性及土地利用效用考量，

建議就南側入口處部份未納入開發範圍之土地與北側崗哨土地，與土地

管有人協調整合交換事宜乙節，申請人業將北側崗哨土地剔除於開發範

圍外，並將開發範圍由原十二˙五八八八八公頃縮小為十二˙五二九四

公頃，本案同意以此修正後之範圍為許可之範圍，惟南側入口處部份原

未納入開發範圍之土地，仍建議繼續向軍方單位協調納入後續開發範圍。 

2. 其餘專案小組決議之修正內容及補正資料原則同意，並請納入開發計畫

書、圖中。 



 

以上意見，請申請單位補正並經本部營建署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許可。 

拾、散會（下午二點十五分） 


